
   

 

 

 

 

 

 

 

 

 

 

 

 

 

    

  

  

【教務處】 

＜教學組＞ 

1. 各班級及科任課表已印出提供給各位老師，感謝老師們協助確認。班級課表請張貼於教室外，專科

教室課表由教務處人員張貼於科任教室外，若有問題請至教學組詢問。 

2. 9/17（三）為群組共同研習，請老師們記得先至教師研習網報名，群組研習無需列印報名表，教學

組將逕行薦派。 
 

研習主題 講座 承辦學校 

品德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 吳世平 三興國小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之設計與實施 李汪聰主任 興雅國小 

社會情緒 SEE Learning 實踐與分享 李馥光/李貞儀 民權國小 
 

3.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已於9/8（一）收件完畢，感謝各位老師與學生的協助與配合！感謝張嘉浩、

黃愛真、蘇亭瑄、鐘美香、林怡君老師協助擔任評審，得獎名單會於9/15（一）公布於校網。因後

續有美術創作展徵件（10月中旬），一併處理退件事宜。 

4. 9月份多語文競賽市複賽持續進行，教學組會廣播參賽學生於教務處集合，告知比賽詳細資料，謝

謝指導老師費心指導。 

5. 員工入口網新增多筆研習、進修資訊，請老師上網瀏覽，更多研習資訊可在研習系統查詢。 

6. 暑假期間「假期愛學習～自主學習我決定」各班可提交至多5名學習成果優良學生，請各班透過下

列表單提供名單，並提供兩張成果照片。配合學校日活動，優良實體作品先於教室展示，9/16（二）

再請導師派學生送至敦樸樓圖書室，由幹事潘先生協助收取。（為方便班級作品退件，請協助填寫

收件表，連同作品繳交，9/15（一） 收件表統一放置各班級聯絡箱內。） 

https://forms.gle/YjadYUpnDRv3UaMN9 

7. 日本第五十六回世界兒童畫展校內收件截止日期為9/30（二），請導師提醒有意願參加的學生把握

時間自行將作品送至教務處，逾期不受理。相關辦法參閱校網。 

8. 依規定教師公開授課資料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於本市「國小教師精進教學網」登錄完畢，同

步公告於學校網頁。請教師同仁預先規劃114學年度公開授課，已規劃於下學期實施亦請先登錄資

料，並在114/9/30（二）前於臺北市國小教師精進網（https://tten.tp.edu.tw/）完成開課。 

9. 魔術方塊校內競賽於10/3（五）舉辦，報名時間為9/17（三）至9/26（五）中午12時整，可採紙本

或於酷課雲競賽活動報名，麻煩導師提醒有意願參加的學生把握時間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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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培 成、黃 卉 君 

執行編輯：潘 彥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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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組＞ 

1. 欲參加臺北市小主播比賽者，請在 9/17（三）前將影片檔及報名表交至教務處設備組。 

2. 9/30（二）校內自編故事比賽收件截止，請老師協助宣導，有意願參加之學生，請將作品錄音檔及

報名表檔案存放於隨身碟或燒錄成光碟，於期限內交至教務處設備組。 

3. 114學年度校內科展報名10/31（五）截止，11/14（五）下午4時前繳交作品說明書至教務處設備組，

逾時不予收件。請自然老師鼓勵四～六年級各班學生參與，請每班至少參加1件，相關實施計畫已

公告於校網。 

4. 敦化兒童徵稿開始囉！截止日期為10/17（五），除了班級徵稿外，也歡迎老師鼓勵同學踴躍投稿！

感謝各位老師！ 

5. 1~4年級讀報教育朗讀比賽預計於11/24（一）至11/28（五）舉行，相關實施計畫請參閱校網公告。 

6. 114學年度人間福報校園贈報計畫，每班每個上課日提供2份報紙贈閱（目前申請班級有

101.102.103.104.106.108.111.204.212.404.412.602.604.610.611），並有入班相關活動（申請班級為

405），有興趣的老師請洽教務處設備組。 

7. 本校通過 113 學年度讀報種子學校申請，感謝陳昭吟、吳怡欣、陳宗塏老師擔任讀報種子實驗

班，今年度國語日報派報時間為 9/8 至 12/31，新年度計畫延續實施。 

8. 全校班級導師、英語科任教師、多元班教師、攜手班授課教師開設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教師帳號將

陸續開通，老師們可透過教師帳號線上觀看並下載學生測驗結果（5月－篩選測驗；12月－成長測

驗），以增進學習扶助之效率。 

 

＜註冊組＞ 

上週已發下一年級、轉入生、新申請之「第三胎以上子女補助金」申請表，請老師提醒班上符合

資格的學生於 9/19（五）前將申請表與相關資料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資訊組＞ 

1. 新校舍圖書館的影印機，目前已經開通印表機功能，老師可以選用P119_Copier即可列印至圖書館

（單色）。 

2. 二年級各班及101、102及103換新實物投影機共15臺，各班逐年汰換。 

 

【學務處】 

＜生教組＞ 

1. 為了讓學校周邊交通更為順暢，敬請家長接送孩童時，配合以下事項： 

請各位開車的家長在小朋友下車前，提早準備小朋友的書包及隨身物品，勿併排停車，車子靠邊停

穩後，請小朋友小心後方來車並盡速下車，請家長在小朋友下車後請盡速駛離、請騎機車接送小朋

友的家長，不要在斑馬線上面讓小朋友上下車。並請遵從導護志工、學校保全及義交的指揮。學校

西門已經開放上下學，家長可以利用西門接送小朋友。請家長盡量讓孩子自行走入校門，培養孩子

自主獨立，切記不要在車道上讓小朋友或陪同小朋友下車！ 

2. 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小朋友下課時間至空曠地點玩耍。所有走廊及穿堂請勿奔跑、玩任何球類運

動。也請各位同學勿從高樓層（2 樓至 5 樓）往下丟擲物品，也不要從低樓層往高樓層丟擲任何一

類的物品。 

3. 校內有生態池，池中有魚有烏龜，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尊重生命，不要逗弄池中生物、也不要隨便

餵食。若有發現，會請糾察隊開勸導單。 

4. 最近詐騙猖獗，請家長及師生透過查詢「臺北酷課雲 /多元教育專區 /反詐騙影片宣導」

（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ipei6444 ） 、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165 全 民 防 騙 網 」 



（https://165.npa.gov.tw/#/）、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全球資訊網（https://cib.npa.gov.tw/ch/index）

或加入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宣導 LINE 好友得知最新詐騙手法，以避免成為詐騙受害者。 

5. 學生服裝規定如下：週三為全校便服日，著班服之班級，請依規定佩戴名牌。學生名牌破損或是遺

失，請至生教組訂購。制服及運動服固定販賣日為每週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入校購買，地點於

至忠樓地下一樓桌球教室。 

6. 家長可於【酷課 APP】替學生請假，導師請於校務系統或是酷課 APP 核可學生假單，無須再列印紙

本（唯…請假達六日(含)依然需要紙本假單）。相關連結公布於敦化小全球資訊網首頁。 

7. 臺北市自 107 學年度起配發全市各公立國民小學學童防身警報器，請各班老 

師指導學生試拉警報器檢測能否發出聲響，並將警報器配掛於書包上；如有遺失或壞掉，請至學務

處生教組購買，185 元∕個，請自備零錢不找零。另請各班導師於每週五前完成防身警報器每週檢核

表單填報，配合教育局落實檢核學生配戴率，班級每學期平均配戴率達標，從優敘獎。表單連結如

下：。https://forms.gle/X8p3BumDdrQbia4x5 另防身警報器新網站(https://per-alarm.tp.edu.tw/)宣導學

生安全教育及推動防身警報器佩戴。 

8. 依據本校 114 學年度導護工作實施計畫，週三為值勤起始日，止於隔週周二放學時間。第 1 學期

第 3 週為 9/17（三）、第 4 週為 9/24（三）、第 5 週為 10/01（三）。請各崗老師依導護工作細則值

勤，每日填寫導護日誌，並煩請於週二放學值勤完畢後勞駕至學務處生教組交回導護日誌及簽導

護輪值表。下一梯次週三開始值勤之導護交接手冊，請於週二午休至學務處生教組領取，感謝老師

配合。 

組 別 日期 
一號崗 

東門 

二號崗 

敦樸樓 1 樓電梯口 

三號崗 

音樂 3 教室前 

四號崗 

西門 

五號崗 

南門 

3 09/17~09/23 吳昱慧 蔡青橋 李佳霓 劉佳琪 廖宜慧 

4 09/24~09/30 廖文賢 羅逸珊 吳炯霄 蔡享呈 柳易伸 

5 10/1~10/7 方信宏 魏珍 林粲倫 張恒蔚 陳力莉 

 

9. 學校校規規定禁止小朋友騎腳踏自行車上、放學。 

 

 ＜訓育組＞ 

1. 本學期模範生選拔辦法與表揚卡將於下週 9/16（二）放於各班級櫃，請老師協助在 10/14（二）前

選出貴班模範生，並將名單送交學務處、表揚卡與 2 吋證件照於 10/24（五）前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學生英文姓名請以護照上英文拼字為主，或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www.boca.gov.tw/mp?mp=1 【護照】【護照外文姓名拼音參考】【外文姓名中譯英系統】輸

入姓名即可查詢。 

2. 六年級畢業旅行報名表已發至六年級各班，自即日起開始至 114 年 9 月 24 日前請將家長同意書繳

交各班級任老師彙整，以示報名動作完成。 

 

＜體育組＞ 

1. 本週及下週游泳課程，請導師及授課教師提醒學生攜帶泳具，準時至東大門廣場集合。 

日 期 節 次 實施班級 集合時間 課程開始 離池時間 

9/16（二） 
3-4  10：20 10:30 11：40 

5-6 602 511 402 13：05 13:20 14：30 

9/18（四） 
3-4 601 512 401 10：20 10:30 11：40 

5-6 606 507 406 13：10 13:20 14：30 

9/23（二） 3-4 603 510 403 10：20 10:30 11：40 



5-6 604 509 404 13：05 13:20 14：30 

9/25（四） 
3-4 605 508 405 10：20 10:30 11：40 

5-6 613 513 413 13：10 13:20 14：30 

備註：本學年度學生游泳檢測於第 2 學期第 1 次游泳課實施，請任課老師妥適安排並預先

通知學生，檢測結果請登錄至校務行政系統。 
 

2. 體育校隊晨光時間訓練時間如下： 

校團隊 訓練時間 地點 校內指導老師 

跳水隊 每週一、二、四、五   7：50～8：40 體操教室 楊美玲 

羽球隊 每週一至週五         7：50～8：40 活動中心 李文堂 

田徑隊 每週二、四           7：50～8：40 操場 賴玄耀 詹宜如 

桌球隊 每週一至週五         7：40～8：40 桌球教室 來安民 

籃球隊 每週一、三、五       7：50～8：40 操場  

 

3. 本學年度體育校團隊甄選已完成，請入選的小朋友記得準時參加校隊練習。 

4. 體育賽事資訊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園公告＞競賽活動公告區，歡迎瀏覽查閱。 

 

＜衛生組＞ 

 

 

＜健康中心＞ 

1. 宣導 AED 放置為至忠樓一樓川堂（司令台左後方）、學生活動中心一樓川堂（大辦公室門口

右側）、新校舍遊戲場（206 教室後方走廊） 

2. 進行身高體重視力檢查時，請各班導師於檢查前，使用貼於黑板上的提醒單，先調查有使用『散瞳

劑』『角膜塑片』及『隱形眼鏡』之學童名單，並在檢查時把此單帶至健康中心，謝謝。 

3. 預計本週會發放【學生團體保險家長通知書】及【學生保險通知貼紙】至全校各班每位學生各一張，

請導師指導學生將貼紙貼在聯絡本上，以利確實將學保訊息轉知家長。 



【總務處】 

1. 本學年度遊覽車仍採預約訂車模式，請老師提早申請校外教學時程，以利總務處辦理後續作業。 

2. 本校 114 學年度地下停車場汽車收取停車使用費每學期 1440 元，機車免費，停車感應器押金 1000

元及停車費用自薪資帳戶扣除。 

3. 四聯單繳費期間 9/18～10/1。 

4. 保全人員 19：30 會逐棟關鐵捲門、電燈及保全設定，請同仁準時下班，以免被關及觸發警報。 

5.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辦理節能減碳 e 起來-申辦水費電子帳單」抽獎活動事宜，活動期間自即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 

 

【輔導室】 

＜資料組＞ 

1. 有關學校日各班選出之班級家長代表名單、會議簽到及會議紀錄表，請各班導師最晚於 114/9/16

（二）前送回輔導室資料組以俾彙整召開家長代表大會。 

2. 114 學年度家長代表大會訂於 114/9/20（六）上午於敦樸樓 2 樓展演廳召開。 

3. 114 年度家庭教育專業知能 4 小時即將於今年底結算，請尚未完成時數的教職員，可利用線上研

習達成。請同仁將研習證明電子檔或列印紙本送交資料組，謝謝。 

 

＜輔導組＞ 

1. 本週將進行四年級及六年級小團體提報，請導師推薦班上同學參加，謝謝。 

2. 教師節學習單已依照各班需求印製完成，並放置在班級聯絡箱。再請各班前往怡心軒前領取。並

請老師於 9/24（三）前挑選 3 張優秀作品交至輔導室，輔導組掃描後會立刻歸還，並將作品公告

於布告欄上。 

3. 宣導活動：9/25（四）下午第一節有一場「失智友善校園」宣導活動，請四年級各班於下午 1 時 20

分準時至展演廳參與活動。 

 

＜特教組＞ 

1. 「臺北市身心障礙學生家庭支持計畫」相關申請方式已公告於敦小校網─多元教育專區，歡迎老師

查閱。依據「臺北市身心障礙教育白皮書」，為強化身心障礙學生家庭之教育扶助，提升身心障礙

學生參與學校辦理之隔夜教育旅行活動，並鼓勵家長積極陪同體驗學習，促進親子共學，發展多元

的家庭支持方案，特訂定本計畫。學生參與本局所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高中職，經縣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安置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具在學學籍，並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或

手冊）中度以上之學生，有生活自理需大量協助者，以及家長有意願陪同者。家長應填具申請表，

以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核定每生每學年度參與學校辦理之隔夜教育旅行活動，

陪同照顧者 1 人為限，每人申請經費各以新臺幣 3,000 元為上限。 

2. 身心障礙在校學生鑑定安置即將開始，申請資格為學生有學業、社會、人際或生活嚴重適應困難，

經一學期以上輔導後仍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者。若各班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請導

師、家長蒐集相關資料，於期限內提出申請。進入特教鑑定申請前必須先經過長期輔導，請各班導

師依循「國小普通班適應欠佳學生─轉介特教鑑定前介入輔導流程須知」上的階段來進行。 

3. 教育局辦理 114 年度臺北市教育關懷獎，表揚本市不畏艱難、突破逆境之學生，請同仁踴躍推薦人

選，推薦條件及相關填寫檔案請上 Teams 查詢。因校內必須召開評選會議，請將推薦資料填妥後，

於 9/15（一）前送交輔導室特教組，謝謝。 

4. 「臺北市 115 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計畫」資優中心預計於 9/15（一）中午公

告。 



【人事室】 

    人事室宣導事項： 

宣導事項 說明 備註 

委員票選 114年9月17日(三)中午12時至下午2時假圖書館辦理114學 

年度教師教評會、考績會委員投票事宜，請老師踴躍投票。 

限現職正式教師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子女教育補助費自

即日起開始申請 

1.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者，請繳交申請書及繳費收據與學雜費

明細(影本請簽名)1式1份。 

2.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包括離婚、分居者），其子女教育補助

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不得重複請領。 

3.子女讀夜校者，須另檢附無職業切結書。 

4.如為在本校第一次申請者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並簽名。 

 

※有關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注意事項如

下：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

助表」，公教人員子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子女

教育補助。但不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金、民

間團體獎學金及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獲有全免(減免)學雜

費或政府提供獎助者： 

(一)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 

(二)屬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 

(三)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 

(四)就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 

(五)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

費之優待。 

(六)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補)助。 

※另行政院通過「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

方案」，依前開原則此方案不能與「公教子女教育補助」同

時領取。 

私立大專院校：每學期定額減免學雜費新臺幣 1.75 萬元（以

下簡稱教育部補助款），並已直接於註冊繳費單扣減。 

公私立高中職學費全免費。 

 

 

收件截止日期： 

第一梯次 

114年9月26日 

第二梯次 

114年10月13日 

 

 

１、基於政府學雜

費補助不重複請領

原則，若貴子弟同

時具有各類就學費

用減免辦法或其他

部會助學補助等方

案之資格，得依當

事人意願自行擇一

擇優辦理。 

２、考量該方案係

逕於註冊繳費單直

接扣減  1.75 萬

元，當事人未能事

先選擇，且各學校

受理繳回作業時程

不一，爰為免影響

軍公教人員請領子

女教育補助之權

益，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受理同仁申請

私立大專校院子女

教育補助之彈性做

法如下：對有意申

請子女教育補助

者，人事室仍會先

行受理，並提醒教

師應繳回教育部補

助款。 

 



 

 

 

 

因公出國須知 一、 所稱因公係指給予公假或動支臺北市政府經費者，均包括

之。 

二、 因公出國案件依規定均應「事先」報局核定或經教育局簽陳

市長核定，如有臨時因公出國案件，請確依教育局 113 年 7

月 12 日北市教秘字第 1133076868 號函規定，於出國前 2 個

月報局核辦。 

三、 請各位同仁務必依正確程序辦理因公出國： 

(一)計畫書應依最新格式繕寫，計畫書表頭應確依出國案件

性質填入「年度計畫」、「變更計畫」或「新增臨時計畫」，

並確實填寫經費來源。 

(二)赴大陸地區者應至人事室填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三)因公出國案檢附資料除計畫書及檢查表外，如運用其他

政府預算經費者須檢附該政府補助款之核定公文；如運用民

間贊助款（含民間捐款）為財源，則須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四)如屬運用民間贊助款（含對方落地接待）為財源支應者，

尚需填列「風險預警自檢表」。 

(五)應審慎查填相關表件，確認出國計畫書、檢查表經費來源

是否確實填寫或勾選，並檢視與其他表件有無不一致情形。 

(六)出國人員應注意函報時程，避免發生出國前未完成核定

情形。 

(七)出國人員請於返國後 15 日內至 google 表單填報經費執

行情形(請掃右方 QRcode)。 

返國填報google表

單 

 

114年性別主流化與

性騷擾防治研習公

告 

一、依 113 年 10 月 29 日臺北市政府府授人考字第 1130148327
號函，114 年度本校全體教師及職員工，皆須完成以下研習
時數： 

1、性別主流化議題研習：3 小時 
2、其中性騷擾防治須達 1 小時 

二、研習管道推薦： 

1、台北 e 大 
2、E 等公務員學習平台 

請同仁依自身需求及時間規劃完成，並保留學習證明備查。 

★敬請大家踴躍參

與，落實職場性

平！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